
抄 本

發 文 方 式 ：電子 交 換 （第 一 類 ，不 加 密 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•，

保 存 年 限 ：

函

地 址 ：1 0 0 4 8台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1段 

1 2 4號

承 辦 人 ：陳 明 珠

電 話 ：（0 2 ) 2 3 6 1 - 8 5 7 7轉 484

受 文 者 ：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
發 文 日 期 ：中 華 民 國 109年 1 2月 3 日 

發 文 字 號 ：秘 台 大 二 字 第 109 0 0 3 4 7 5 7號 

速 別 ：最 速 件

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

附 件 ：

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1541號 聲 請 案 ，請貴院提供104 

年2月3 日草療精字第1040001271號函及其附件，俾供審理之 

參 考 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正 本 ：衛 生 福 利 部 草 屯 療 養 院  

副 本 ：

電 子 交 換 ：衛 生 福 利 部 草 屯 療 養 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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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

衛 生 福 利 部 草 屯 療 養 院 函

地 址 ：南 投 縣 草 屯 鎮 玉 屏 路 161號 

聯 絡 人 及 電 話 ：金 珮 智 049-25 50 8 0 0分 機 205

電 子 鄙 件 信 箱 ：puni870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 文 日 期 ：中 華 民 國 109年 12月 1 0曰 

發 文 字 號 ：草 療 精 字 第 1090013466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限 ：

附 件 ：附 件 2 - 1 0 4年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台 中 監 獄 租 賃 契 約 書 附 件 3 -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強 制 治  

療 計 晝 書 附 件 4 -草 療 精 字 第 1040001271號 附 件 1 _ 1 0 4 年 1月2 2 日召開性侵害加害  

人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一 大 肚 山 莊 開 辦 協 調 會 議 紀 錄 （1〇 9 0 0 1 3 4 6 6 - 1 4 ( ^、1090013466- 

2.pdf > 1090013466-3.pdf ' 1090013466-4.pdf)

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

/<9^年 /上 月 / C? 曰

會台字第//f « / 號

主 旨 ：檢送本院104年2月3 日草療精字第1040001271號函及其附

件各一份，敬請鑒察。

說 明 ：復大院109年12月3 日秘台大二字第1090034757號 函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

副 本 ：;f

院 長 藍 祚 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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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 

保 存 年 限 ：

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  函

機 關 地 址 ：5 4 2 4 9南 投 縣 草 屯 鎮 玉 屏 路 161號 

聯 絡 人 及 電 話 ：陳 佩 琳 04 9 - 2 5 5 0 8 0 0分 機 2071 

電 子 鄰 件 信 箱 ：plchen@mail.ttpc.mohw.gov 
.t w

傳真電話：

受 文 者 ：法務部檢察司

發 文 日 期 ：中 華 民 國 104年 2月 3 日 

發 文 字 號 ：草療精字第1040001271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 件 ：

主 旨 ：本院擬申請成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加害人刑後 

強制治療處所，敬請大部同意惠復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據104年1月2 2日衛生福利部召開之性侵害加害人強制 

治療處所開辦及指定協調會議紀錄辦理。

二 、 本院已承租大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忠區2樓 舍 房 ，擬辦理 

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業務

，已有契約在案，惠請大部指定該處為強制治療處所
〇

三 、 附 件 ：

1 、 104年1月22日性侵害加害人強制治療處所開辦及指

定協調會議紀錄。

2 、 本院與法務部矯正署台中監獄租賃契約書。

3 、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計晝書。

正 本 ：法務部檢察司

副 本 ：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臺 中 監 獄 、衛 生 福 利 部 、本 院 一 般 精 神 科

画

装

—

J
—

-

-

-

-

-

-

-

-
-
訂

！

 1

I
 

_
 _
_
_
_
_
_
_
_
_
_

 _
_
_
_
___

I
_
_
_
_
_
_
_

 I
 1
 _
_
_
_
_
_

第 一 頁 共 一 頁

mailto:plchen@mail.ttpc.mohw.gov


性侵害加害人強制治療處所開辦及指定協調會議紀錄

壹 、 會議時間：10 4年 1 月 2 2 曰 （星期四）上午9 時 3 0 分

貳 、 會議地點：本部2 0 4會議室

參 、 主席：陳司長快樂 記 錄 ：李炳樟

肆 、 出席單位：詳簽到名冊

伍 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

陸 、 業務報告：（略）

一 、 依 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第 2 2條 之 1 裁定強制治療受處分人收治現況報 

告 （含收治人數、個案類型）：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（委由中國醫藥大 

學附設醫院承接經營）。

二 、 臺中監獄忠區2 樓性侵害加害人強制治療專區規劃報告（含人力及空間 

配置、處遇内容規劃）：本部草屯療養院。

柒 、 討論提案

案由一：臺中監獄忠區2 樓性侵害加害人強制治療專區開辦一案，提請討論。 

決 議 ：

一 、為儘速開辦臺中監獄忠區2 樓空間（以下簡稱專區）為強制治療處 

所 ，以轉送依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」第 2 2 條 之 1 聲 請 ，且業經法 

院裁定，但因強制治療處所無床收治，而未能執行強制治療之民事 

監護受處分人，請相關單位依業務權責，完成下列相關開辦事宜。

(一） 1 0 4年 1 月底前，請本部草屯療養院及臺中監獄完成該專區承租 

簽約事宜。

(二） 1 0 4年 2 月中旬前，請本部草屯療養院向法務部申請及完成該專 

區強制治療處所指定，並與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（以下簡稱培 

德醫院）完成收治民事監護處分個案之交接。

(三） 1 0 4年 3 月起，請培德醫院將收治民事監護處分個案，分階段轉 

送該專區收治；另請本部草屯療養院與縣市政府聯繫，請縣市政



府轉送尚未入所執^•之受處分人。

(四）10 4年 5 月底前，培德醫院所收治民事監護處分個案，應全數轉 

送該專區。

二 、 配合該專區開辦之安全管理及處遇執行需要，請本部草屯療養院依 

個案收治量研提申請計晝，俾利本部評估補助開辦經費。

三 、 因應該專區開辦，請本部草屯療養院分立電錶及報送臺中監獄節能 

減碳計晝。

四 、 有關該專區開辦後，相關設施、設備之保養維修，請臺中監獄協助 

提供合作廠商名單，供本部草屯療養院參考。

五 、 該專區受處分人及工作人員之用餐，參照培德醫院現行供餐模式， 

請臺中監獄協助供應；至受處分人之伙食費，則請本部草屯療養院 

併同治療費用，向本部申請補助。

六 、 該專區受處分人若有非精神科門診或急診之就醫需求，本部將協調 

本部健康保險署，參照臺中監獄一般受刑人及保安處分個案就醫模 

式 ，於培德醫院就醫。另若有外送就醫之必要，則請臺中監獄評估 

調派救護車支援之可行性及訂定救護車出勤收費標準。

案由二：智能障礙強制治療專區開辦一案，提請討論。

決 議 ：

一 、 有關智能障礙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及強制治療處所問題，本部將 

儘速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團體擇期再開會研商。

二 、 針對立法院劉建國委員所提，於社區設置「中途之家」或 「寄養家 

庭」，以收置智能障礙性侵害加害人之服務模式，請本部社會及家庭 

署評估納入所推動「社區居住」方案辦理之可行性。

捌 、 臨時動議：無

玖 、 散 會 ：上午 1 1時 3 0 分

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經管國有醫療設備 

出租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租賃契約書

承租人：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

法定代理人••院長簡以嘉 

電話：049-2550800

住址：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14鄰玉屏路161號

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經管國有醫療設備出租 

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租賃契約書

出租機關：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

承租人：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訂定租賃契約如下：

第一條、租賃標的動產：「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忠區二樓醫療儀器設備清單」監視 

系統等10項財產（如附件）。

第二條、標的動產用途：限承租人執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等相關業務之 

用 ，承租人不得利用本契約標的物作其他使用及收益行為。

第三條、標的動產租賃期間：租賃期間自民國104年 2 月 1 日起至民國109年 1 2月 

3 1 曰止，租金分年計收。租期屆滿時，租賃關係即行消滅，出租機關不另

I
1 通 知 。

第四條、租金總額新 台 幣 陸 拾 萬 者 仟 玖 ' 佰 玖 拾 叁 元 整 ，由承租人分6 期 

^  於各期繳納期限前自動向出租機關繳納各期租金，第 1 年(民國104年 2 月

日起至民國104年 12月 3 1 日止）於 104年 2 月底前繳納新 台 幣 壹 拾 萬  

佰 叁 拾 贰 元 整 ，第 2 年至第 6 年於每年1 月底前繳納新 台 幣 壶 拾  

蕊 叁 佰 卷 拾 贰 无 整 。

第五條、承租人逾期繳納租金時，懲罰性違約金計罰方式：

(一） 逾期繳納未滿一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千分之五。

(二） 逾期繳納在一個月以上者，未滿二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千分之十。

(三） 逾期繳納在二個月以上，未滿三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千分之十五。依此類 

推 ，每逾一個月，加收千分之五，最高以欠額之百分之三十為限。

第六條、其他約定事項：

(一） 本合約期間内，有關使用租賃標的物所生之水電、費 、環境清潔費、廢棄物 

處理費及其他一切必要費用，均由承租人

(二） 承租人對租賃動產應盡善良保管責任，如動1讀輯 >>由承租人自行檢復，

其因承租人之故意声過失所致者，應依損害動產之現有殘值賠償，終止租 

約時不得要求補償。 _

(三） 承租人因使用或管理租賃物不當，損害人民生命、身體或財產，導致國家 

負損害賠償責任時，出租機關得向承租人求償。

(四） 正常使用情況下，標的物之維修費用均由承租人負責，不得要求出租機關

1



任何補償。 .

(五）契約屆滿或終止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承租人應會同出租機關以現狀點交無誤 

後 ，交還出租機關。承租人如逾期不交還標的物時，應逕受強制執行。 

第 七 #、契約終 止 ：

(一） 政府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時。

(二） 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有收回必要時。

(三） 用途變更、用途廢止、管理機關變更等。

(四） 承租人積欠租金達法定期數之總額時。

(五） 承租人將本契約標的物作非法使用或變更使用者。

( 六 ）  承租人損毁本契約標的物而不負責修復、或修復仍難使標的物或其他設備 

達正常使用目的者。

( 七 ）  承租人將本契約標的物之全部或部分辦理收益或轉租、分租、出

(八）  承租人違背本契約内之規定者。

(九）  出租機關業務上需要時。

(十）合於民法或其他法令規定者。

(十一）承租人因前項第4 款至第 7 款情事，致出租機關受有損害時，並應負損 

害賠償之責。

第八條、承租人之住址、電話有變更時，應由承租人通知出租機關記載於「變更記

• • 事」攔 。

第九條、本租約第一條、第四條所載事項，如有變更時，出租機關應於「變更記事」 

' 攔内記載，並通知承租人。

第十條、因本租約之履行而涉訟時，雙方同意以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第十一條、本租約乙式4 份 ，由出租機關及承租人各執正本2 份 。。

第十二條〜辞約事項••無。

人頂替使用者。



出租機關：法務部墙正署臺中監獄. 

法定代理人：典獄長黃維賢 

統一編號：52020604 

住 址 ：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9 號 

電 話 ：04-23891296

承租人：衛生福利部草屯 

法定代理人：院長簡以嘉 

統一編號：61945732 

住址••南投縣草屯鎮御史 

電 話 ：049-2550800

P

3

v S 〕：

^ S L J J
a*!**

j |w *n n T n  ■ ̂ ipM. a* I

c b  丁 〇d f | 田 I
\̂ j u

變丨

N\ lv：'
V-'..

' • , 'X

民 國  1 0  4 年 2 月
3

曰



(本頁請附在合約後面）

變 更 記 事 （本攔由出租機關填寫）

項 次 曰 期 内 容 備 ； 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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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忠區二樓醫療儀器設備清單(10#)
項次 財產名稱 型號 單位 單價 麵 總價 購置日期

年限/B使 

用 殘值
年職
備賴
率

使用費5 0 % 減免後租金

3- 2

3 1 4 0 3 0 5 0 1  

語音系統
系統中央控制器 台 3 3 , 7 5 0 1 3 3 , 7 5 0 103.04.01 5/1 2 7 , 0 0 0 1 0 0 % 1 3 , 5 0 0  ；

3-3

3 1 4 0 3 0 7 0 2  

彩色圖形顯不系統

單面數位中文顯 

示幕
3 3 , 7 5 0 1 3 3 , 7 5 0 103.04.01 6/1 2 8 , 1 2 5  ' 1 0 0 % 1 4 , 0 6 3

3-4

■

3 1 4 0 3 0 7 0 2  

彩色圖形顯示纖

雙面數位中文顯 

示幕
A

4 0 , 5 0 0 2 8 1 , 0 0 0 103.04.01 6/1 6 7 , 5 0 0 1 0 0 % 3 3 , 7 5 0

殘值總計 1 , 203,98 6 6 0 1 , 9 9 3

每年承租費用總計(分攤6年計算) 1 0 0 , 3 3 2

第頂■共頂



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強制治療 

「大肚山莊」計畫書

計晝執行單位：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

計晝主持人••簡以嘉院長



壹 、 前言

1 0 1 年 1 月 1 日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施 行 ，為落實刑 

後 強 制 治 療 制 度 ，目 前 由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臺 中 監 獄 執 行 性 侵 害 犯 罪 害 加  

害 人 之 強 制 治 療 ，惟 各 縣 市 政 府 擬 送 性 侵 害 強 制 治 療 之 案 件 數 遽 增 ， 

培 德 醫 院 床 位 數 有 限 ，已 不 足 負 荷 。故 日 前 法 務 部 已 指 定 衛 生 福 利 部  

草 屯 療 養 院 、高 雄 市 立 凱 旋 醫 院 、臺 北 榮 民 總 醫 院 玉 里 分 院 及 嘉 南 療  

養 院 為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加 害 人 刑 後 強 制 治 療 處 所 ，主 

要 是 治 療 有 精 神 疾 病 之 性 侵 害 犯 罪 害 加 害 人 。

考 量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強 制 治 療 之 需 求 與 日 倶 增 ，且 此 強制治療  

之 模 式 尚 在 剛 剛 發 展 之 際 ，國 内 應 有 一 專 責 機 構 執 行 並 積 累 本 土 性 侵  

加 害 人 強 制 治 療 之 經 驗 ，以 供 後 續 治 療 、政 策 及 立 法 上 的 參 考 。故應 

設 置 治 療 專 區 ，以 執 行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之 強 制 治 療 ， 

保 障 收 容 人 權 益 。因 此 引 進 醫 療 專 業 及 處 遇 作 為 ，強化收容人之矯治  

處 遇 作 為 ，實 施 治 療 處 遇 以 期 提 昇 預 防 再 犯 效 果 。

貳 、 計 晝 依 據

-----1•生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2 條 之 1 。

103年 11月 2 8日

二 、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加 害 人 強 制 治 療 作 業 辦 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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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 計晝目的

一 、 藉 由 辦 理 此 計 晝 落 實 性 侵 害 防 治 法 強 制 治 療 之 立 法 意 旨 ，提昇 

性 侵 害 加 害 人 再 犯 預 防 成 效 。

二 、 藉 由 精 神 醫 療 專 業 人 員 之 臨 床 診 斷 、醫 療 處 置 及 輔 導 ，改善個 

案 異 常 或 偏 差 之 人 格 特 質 與 行 為 模 式 ，並 加 以 輔 導 協 助 個 案 重  

建 自 我 價 值 ，並 協 助 銜 接 回 歸 社 區 之 後 續 追 蹤 輔 導 與 治 療 ，以 

期 恢 復 正 常 社 會 功 能 。

肆 、 實施對象

經 法 院 依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裁 定 之 強 制 治 療 受 處 分

人 。

伍 、 專業團隊

組 織 草 屯 療 養 院 『執 行 性 侵 害 犯 罪 害 加 害 人 強 制 治 療 計 晝 』團隊: 

治 療 團 隊 組 成 人 員 有 ，主 任 醫 師 1 名 ，司 法 精 神 醫 學 組 主 治 醫 師 2 名 、 

護 理 師 6 名 、臨 床 心 理 師 2 名 、社 會 工 作 師 2 名 、職 能 治 療 師 2 名 ， 

另 聘 有 1 名 行 政 管 理 人 員 。本 院 將 組 成 具 有 多 元 專 業 領 域 的 新 醫 療 團  

隊 ，以 提 供 完 整 且 專 業 的 強 制 治 療 服 務 。

本 團 隊 將 聘 請 具 有 豐 富 性 侵 害 加 害 人 治 療 經 驗 的 資 深 治 療 師 或  

醫 師 定 期 進 行 督 導 及 教 育 訓 練 ，督 導 及 教 育 訓 練 内 容 包 括 ：團體心理

三 、法務部103年9 月2 3日中監教字第10361008760號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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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療的内容規劃與執行以及治療師專業治療品質之監測。

陸 、實施方式與執行處所

一 、 收治空間：

大肚山莊（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忠區2 樓舍房），包含受處 

分人房舍及行政、辦公及休息空間等，安全管理由保全人員 

辦 理 。

二 、  收治容額：

初期預計收容量24名 ，逐量增加，最大收容量40名 。

三 、 收治流程：

收治流程依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 1 加害人強制治療 

作業辦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流程圖詳見附件一。

四 ' 業 務 内 容 ：

(一) 核心治療：安排精神科醫師、臨床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師實施 

強制治療，包含團體和個別治療，每週至少2 次 ，每次40 

分鐘以 上 。

(二） 心理治療團體：如合宜的人際互動、人我分際、衝動控制、 

社交技巧等，安排護理師、社會工作師、精神復健管理師、 

職能治療師等人員實施，每週至少5 次 。

( 三 ）人際互動訓練：本處所以全日收容方式進行，將認知教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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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活 輔 導 、衛 生 教 育 、職 能 訓 練 、支 持 性 會 談 等 ，落實於生

活 之 中 ，以 增 進 其 自 我 控 制 和 自 我 察 覺 能 力 ，安 排 護 理 師 、 

社 會 工 作 師 、精 神 復 健 管 理 師 、職 能 治 療 師 等 人 員 實 施 ，每 

週 至 少 5 次 。

五 、強 制 治 療 與 評 估 内 容 ：

(一）依 「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加 害 人 強 制 治 療 作 業 辦  

法 」相 關 現 定 ，由 具 有 證 照 之 精 神 科 專 科 醫 師 、臨 床 心 理 師 、 

社 會 工 作 師 等 相 關 醫 事 人 員 ，對 受 處 分 人 實 施 評 估 與 治 療 治  

療 （含 診 斷 、心 理 衡 鑑 、藥 物 治 療 、個 別 或 團 體 之 心 理 治 療 、 

社 會 工 作 評 估 處 置 與 服 務 等 ）。

(二） 受 處 分 人 入 所 時 ，由 精 神 科 專 科 醫 師 、臨 床 心 理 師 、社會工  

作 師 、職 能 治 療 師 在 二 月 内 完 成 受 處 分 人 處 遇 評 估 報 告 書 ， 

評 估 次 數 由 治 療 師 依 受 處 分 人 之 情 況 決 定 ，至 少 1 次 。

( 三 )  於 受 處 分 人 入 院 二 月 内 完 成 身 心 狀 態 初 步 評 估 ，並提交 受 處  

分 人 處 遇 評 估 報 告 書 擬 定 治 療 計 晝 ，並 延 聘 院 外 專 家 進 行 治  

療 計 晝 討 論 與 修 訂 。治 療 期 間 得 聘 請 專 家 督 導 召 開 個 案 討 論  

會 ，以 修 訂 或 持 續 治 療 方 向 ，並 將 上 開 報 告 書 及 會 議 紀 錄 函  

報 衛 生 福 利 部 ，副 知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及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臺 中 監

獄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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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）核 心 治 療 團 體 進 行 形 式 與 次 數 ：針 對 再 犯 預 防 、衝 動 控 制 、

性 心 理 偏 差 為 主 題 ，每 2 個 月 為 一 次 課 程 之 循 環 ，每個團體  

人 數 為 約 6 名 ，每 個 團 體 每 週 進 行 1 次 治 療 ，每 次 1 小 時 ， 

由 2 位 治 療 師 帶 領 ，分 別 由 本 院 治 療 專 業 團 隊 中 之 臨 床 心 理  

師 、社 會 工 作 師 擔 任 治 療 師 。

( 五 ）  心 理 治 療 團 體 進 行 形 式 與 次 數 ：針 對 人 際 互 動 、衝 動 控 制 、 

法 治 教 育 、同 理 心 等 為 主 題 ，每 2 個 月 為 一 次 課 程 之 循 環 ， 

每 個 團 體 人 數 為 約 1 2 名 ，每 個 團 體 每 週 進 行 5 次 治 療 ，每 

次 1 小 時 ，由 2 位 治 療 師 帶 領 ，分別由 本 院 治 療 專 業 團 隊 中  

之 職 能 治 療 師 、護 理 師 擔 任 治 療 師 。

( 六 ） 個 別 治 療 進 行 形 式 與 次 數 ：針 對 高 風 險 、人 格 違 常 、心理病 

態 、性 偏 差 之 特 殊 個 案 以 個 別 心 理 治 療 方 式 進 行 ，每 週 1-5 

次 (視 個 案 狀 態 而 定 ），每 次 一 小 時 ，由本院治療專業團隊中  

之 精 神 科 醫 師 、臨 床 心 理 師 擔 任 治 療 師 。

每 週 治 療 課 程 一 覽 表 ：

週一 週 二 週 三 週四 週 五

上 午

核 心 團 體 核 心 團 體 核 心 團 體 核 心 團 體 衛 教 團 體

核 心 團 體 核 心 團 體 核 心 團 體 核 心 團 體 職 能 活 動



個 別 心 理 治 療 個 別 心 理 治 療 個 別 心 理 治 療 個 別 心 理 治 療 個 別 心 理 治 療

心 理 治 療 團 體 心 理 治 療 團 體 心 理 治 療 團 體 心 理 治 療 團 體 心 理 治 療 團 體

下 午 職 能 活 動 職 能 活 動 職 能 活 動 職 能 活 動 職 能 活 動

特 殊 心 理 治 療

六 、治 療 成 效 之 評 估 與 鑑 定 ：

依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2 2 條 之 1 加 害 人 強 制 治 療 作 業 辦 法 第 11 

條 ，治 療 處 所 應 成 立 治 療 評 估 小 組 ，鑑 定 、評 估 受 強 制 治 療 處 分  

人 之 再 犯 危 險 是 否 顯 著 降 低 ，並 將 檢 具 治 療 、評 估 結 果 通 知 強 制  

治 療 受 處 分 人 、該 管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、縣 市 主 管 機 關 ，並 

副 知 衛 生 福 利 部 、法 務 部 矯 正 署 、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臺 中 監 獄 。於受 

處 分 人 結 案 但 未 奉 准 釋 放 前 ，持 續 施 予 個 別 團 體 講 習 、諮 詢 、輔 

導 或 教 育 ，強 化 治 療 效 果 。

七 、其 他 疾 病 就 醫 費 用 和 方 式 ：

依 據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加 害 人 強 制 治 療 作 業 辦  

法 第 8 條 規 範 ，受 處 分 人 因 強 制 治 療 以 外 其 他 疾 病 需 要 藥 物 或 移  

送 醫 院 住 院 治 療 時 ，其 所 需 藥 物 及 住 院 費 用 由 健 保 給 付 。健保部 

分 負 擔 、掛 號 費 或 健 保 不 給 付 項 目 由 承 攬 之 醫 療 機 構 向 受 處 分 人  

收 款 。外 送 就 醫 細 節 將 與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臺 中 監 獄 和 培 德 醫 院 共 同  

討 論 後 擬 定 。

八 、其 他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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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 内 容 如 有 未 盡 事 宜 ，另 依 實 際 需 要 修 正 或 另 行 補 充 規 定 。

柒 、計晝經費

經 費 依 據 衛 生 福 利 部 制 定 標 準 ，向 衛 生 福 利 部 申 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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顯 著 降 低 ： 未 顯 著 降 低 ：

向 法 院 、軍事法院聲 繼 續 強 制 治 療 。

請 停 止 強 制 治 療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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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經管國有房地 

出租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租賃契約書

承租人：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

法定代理人：院長簡以嘉

電話：049-2550800 

住址：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14鄰玉屏路161號

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經管國有房地出铒 

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租賃契約書

妇 租 機 關 ：法 務 部 橋 正 署 臺 中 監 獄

氧 租 人 ：衛 生 福 利 部 草 屯 療 養 院  訂 定 租 賃 契 約 如 下 ：

赛 一 條 、租 賃 房 地 標 示 ：

夸屌
縣市

鄉鎮

市區
路街 段 巷 弄 號 建號 樓 層 數

租 用 面 積

(平 方 公 尺 ）
備註

臺中 南屯 培德 9 37-5 1 955.39

戒護區忠 

區二樓

縣市
鄉鎮 

市區
段 小段 地號 租 用 面 積 （平 方 公 尺 ）

n 南屯 寶文 491 955.39

5二 條 、用 途 ：執 行 性 侵 害 犯 罪 加 害 人 強 制 治 療 等 相 關 業 務 。

三 條 、本 租 約 為 定 期 租 賃 契 約 ，其 期 間 自 民 國 1 0 4年 2 月 1 日 起 至 民 國 1 0 9年 12 

月 3 1 曰 止 。租 期 屆 滿 時 ，租 賃 關 係 即 行 消 滅 ，出 租 機 關 不 另 通 知 。

. . . 承 租 人 如 有 意 續 租 ，應 於 租 期 屆 滿 前 三 個 月 内 ，申 請 換 約 續 租 ，其 有 欠 租 者 ，

〜 丨 ：.V: 應 手 繳 清 。逾 期 未 換 約 者 ，即 為 無 意 續 租 ，房 地 由 出 租 機 關 收 回 。承 租 人未

換 約 續 租 仍 為 使 用 者 ，應 負 擔 損 害 赔 償 責 任 ，不 得 有 其 他 主 張 。

【四條 、租 金 總 額 新 台 幣 壹 佰 零 捌 萬 伍 佰 伍 拾 伍 元 整 ，由 承 租 人 分 6 

於 各 期 繳 納 期 限 前 自 動 向 出 租 機 關 繳 納 各 期 租 金 ，第 1 年 (民 國 1 0 4年 2 月 

1 日 起 至 民 國 1 0 4年 1 2 月 3 1 日止）於 1 0 4年 2 月 底 前 繳 納新 台 幣 壹 拾 陸  

萬 柒 仟 肆 佰 音 拾 元 整 ，第 2 年 至 第 6 年 於 每 年 1 月 底 前 繳 納新台幣 

壹 拾 捌 萬 貳 仟 陸 佰 贰 拾 玖 元 整 。

前 項 租 金 因 房 屋 課 稅 現 值 變 動 ，土 地 申 報 地 價 或 租 金 率 調 整 等 因 素 ，經出租 

機 關 評 估 須 重 新 調 整 時 ，承 租 人 應 照 調 整 之 租 金 額 自 調 整 之 月 份 起 繳 付 。

五 條 、承 租 人 如 欲 變 更 租 賃 房 地 範 圍 ，需 先 函 知 出 租 機 關 ，俟 出 租 機 關 同 意 後 ， 

重 新 計 算 租 金 並 變 更 契 約 。



如 因 土 地 更 正 、分 割 或 重 測 等 ，致 標 示 有 變 更 時 ，應 將 變 更 登 記 之 結 果 記  

載 於 租 約 ，其 有 面 積 增 減 者 ，並 自 變 更 登 記 之 次 月 起 ，重 新 計 算 租 金 。 

第 六 條 、承 租 人 逾 期 . 繳 納 租 金 時 ，依 下 列 標 準 加 收 違 約 金 ：

(一 ） 逾 期 繳 納 未 滿 一 個 月 者 ，照 欠 額 加 收 千 分 之 五 。但 逾 期 二 日 以 内 繳 納 者 ，

轉

免 予 計 收 。

(二 ）  逾 期 繳 納 在 一 個 月 以 上 者 ，未 滿 二 個 月 者 ，照 欠 額 加 收 千 分 之 十 。 第.

( 三 ）  逾 期 繳 納 在 二 個 月 以 上 ，未 滿 三 個 月 者 ，照 欠 額 加 收 千 分 之 十 五 。依 此 類  

推 ，每 逾 一 個 月 ，加 收 千 分 之 五 ，最 高 以 欠 額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為 限 。

第 七 條 、因 本 合 約 所 生 之 相 關 稅 捐 ，其 負 擔 方 式 如 下 ： 第

(一 ）  租 賃 房 地 之 房 屋 稅 及 土 地 稅 ，由 出 租 機 關 負 擔 。

(二 ）  工 程 受 益 費 及 其 他 費 用 之 負 擔 ，依 有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。

第 八 條 、本 合 約 期 間 内 ，有 關 使 用 租 賃 標 的 物 所 生 之 水 電 費 、環境清潔'

處 理 費 及 其 他 一 切 必 要 費 用 ，均 由 出 租 人 負 擔 。

(一）  水 費 以 每 人 每 月 使 用 7 . 5度 為 基 準 ，依 當 月 實 際 收 容 人 數 與 職 員 數 量 i  

和 計 算 用 水 量 ，乘 以 當 時 台 灣 自 來 水 公 司 1 度 水 收 費 標 準 竅 實 計 算 水 費 。

(二）  電 費 每 月 依 裝 設 於 承 租 區 域 之 電 表 實 際 用 電 量 竅 實 計 算 電 費 。

第 九 條 、承 租 人 對 租 賃 房 地 應 盡 善 良 保 管 責 任 ，如 房 屋 損 毁 ，應 於 3 曰 内 通 知 出 租

機 關 查 驗 ，其 因 承 租 人 之 故 意 或 過 失 所 致 者 ，並 應 照 出 租 機 關 規 定 價 格 賠 償  

或 按 原 狀 修 復 ，作 為 賠 償 ，終 止 租 約 時 不 得 要 求 補 償 。租 賃 土 地 如 有 下 列 情  

形 之 一 者 ，無 論 為 承 租 人 所 為 或 第 三 人 所 為 ，承 租 人 均 應 負 回 復 原 狀 之 義 務 ：

(一）堆 置 雜 物 。

(二）其 他 違 反 租 賃 物 之 效 能 之 使 用

第 十 條 、承 租 人 應 依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規 定 ，合 法 使 用 與 其 構 造 及 設 備 安 全 ’並自 

行 維 護 修 繕 租 賃 房 屋 内 外 屬 建 築 、庭 院 ' 圍 牆 等 相 關 設 備 。

第 十 一 條 、承 租 人 就 租 賃 房 屋 處 ' 釜 内 裝 修 時 ，應 遵 守 建 築 法 第 七 十 七 條 之 二 規 定 如

第

第



:記 （一 ） 租 賃 房 屋 供 公 眾 使 用 者 ，其 室 内 裝 修 應 申 請 審 查 許 可 ，租 賃 房 屋 非 供 公 眾

(二 ）

(四 ）

第 十 二 條  

L類

第 十 三 條

( 一 ）

使 用 者 經 内 政 部 認 有 必 要 時 ，承 租 人 亦 應 遵 照 辦 理 。

裝 修 材 料 應 合 於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之 規 定 。

不 得 妨 害 或 破 壞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、消 防 設 備 、防 火 區 劃 及 主 要 構 造 。

租 賃 房 屋 室 内 裝 修 應 由 内 政 部 登 記 許 可 之 室 内 裝 修 從 業 者 辦 理 。

、因 承 租 人 違 反 建 築 法 之 規 定 ，經 主 管 機 關 裁 處 出 租 機 關 之 罰 鍰 或 強 制 拆  

除 等 所 需 費 用 ，應 由 承 租 人 負 擔 ，承 租 人 並 應 負 責 改 善 ，及 一 切 損 失 之  

賠 償 責 任 。

、承 租 人 使 用 租 賃 房 地 ，應 受 下 列 限 制 ：

不 得 作 違 反 法 令 或 約 定 用 途 之 使 用 。

承 租 人 應 自 行 使 用 ，不 得 擅 自 將 租 賃 房 地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出 租 、將 使 用 權 轉

(四 ）

讓 他 人 或 以 其 他 任 何 方 式 由 他 人 使 用 。

承 租 人 未 經 出 租 機 關 同 意 ，不 得 就 使 用 房 地 任 意 增 建 或 改 建 。若 經 同 意 ， 

而 承 租 人 裝 修 、增 建 或 改 建 地 上 物 ，須 依 建 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及 相 關 消 防 法  

規 規 定 取 得 許 可 者 ，承 租 人 應 自 行 申 請 通 過 後 始 可 為 之 ，並 應 依 法 辦 理 施  

工 監 造 ，其 費 用 由 承 租 人 自 行 負 擔 。

承 租 人 應 保 持 所 使 用 房 地 完 整 ，並 不 得 產 生 任 何 污 染 、髒 亂 或 噪 音 致 影 響  

償 附 近 居 民 生 活 環 境 ，如 構 成 危 害 或 違 法 情 事 ，承 租 人 應 自 行 負 責 處 理 並 A

情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。

_§•: 承 租 人 有 違 反 前 項 約 定 之 違 約 情 事 者 ，出 租 機 關 得 不 經 催 告 立 即 终 止 租

約 ，收 回 租 賃 房 地 。並 得 向 承 租 人 請 求 當 月 租 金 額 1 8 倍 之 違 約 金 。

第 十 四 條 、承 租 人 因 使 用 或 管 理 租 賃 物 不 當 ，損 害 人 民 生 命 、身 體 或 財 產 ，導致國 

家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時 ，出 租 機 關 得 向 辱 租 人 求 償 。

、租 賃 關 係 存 續 期 間 ，承 租 人 因 基 地 界 < 本 明 、 或 發 生 界 址 糾 紛 而 須 鑑 界  

時 ，應 自 行 向 地 政 機 關 繳 費 申 辦 。 '

、承 祖 人 對 於 租 賃 物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分 不 繼 續 使 用 時 ，應 向 出 租 機 關 申 請 退

第 十 五 條

第 十 六 條



租 ，交 還 租 賃 物 。

第 十 七 條 、租 賃 房 地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時 ，出 租 機 關 得 終 止 租 約 ：

(一） 政 府 因 舉 辦 公 共 、公 用 事 業 需 要 或 依 法 變 更 使 用 時 。

(二） 政 府 實 施 國 家 政 策 或 都 市 計 畫 或 土 地 重 劃 有 收 回 必 要 時 。

( 三 ） 出 租 機 關 因 開 發 利 用 或 另 有 使 用 計 晝 有 收 回 必 要 時 。

" (四 ）承 租 人 積 夂 租 金 if法 定 期 數 之 總 額 時 。

(五 ） 承 租 人 違 反 本 租 约 規 定 時 。

( 六 ） 租 賃 房 屋 滅 失 時 。

( 七 ） 承 租 人 騰 空 申 請 退 租 時 。

第 十 八 條 、終 止 租 約 時 ，承 租 人 應 將 房 屋 整 理 回 復 原 狀 後 ，交 還 出 租 機 關 。其由承  

租 人 修 繕 、改 建 或 增 建 部 分 ，應 無 條 件 交 出 租 機 關 接 管 收 歸 並 放  

棄 任 何 補 償 或 公 法 上 任 何 拆 遷 補 償 權 利 。

第 十 九 條 . '承 _ ■ 人 如 有 積 欠 租 金 或 不 繳 違 約 金 、賠 償 金 或 不 履 行 本 租 約
:… .

關 得 自 承 租 人 已 付 租 金 中 扣 抵 ；其 有 不 足 者 ，得 通 知 承 租 人 給 付 ，承租  

人 應 付 賠 償 之 完 全 責 任 。

第 二 十 條 、承 租 人 之 住 址 、電 話 有 變 更 時 ，應 由 承 租 人 通 知 出 租 機 關 記 載 於 「變更 

記 事 」欄 。

第 .二十一條、本 租 約 第 一 條 、第 四 條 及 第 五 條 所 載 事 項 ，如 有 變 更 時 ，出租機關應  

於 「變 更 記 事 」攔 内 記 載 ，並 通 知 承 租 機 關 。

第 二 十 二 條 、因 本 租 約 之 履 行 而 涉 訟 時 ，雙 方 同 意 以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為 第 一 審 管 轄 法

' '  院 。

第 二 十 三 條 、本 租 約 乙 式 4 份 ，由 出 租 機 關 及 承 租 人 各 執 正 本 2 份 。 

第 二 十 四 條 、特 約 事 項 ：無 。



出 租 機 關 ：法 務 部 墙 正 署 臺 中 監 獄  

法 定 代 理 人 ：典 獄 長 黃 維 賢  

統 一 編 號 ：52020604

住 址 ：臺 中 市 南 屯 區 培 德 路 9 號 .......

電 話 ：04-238912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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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定 代 理 人 ：院 長 簡 以 1 敲 | _ !

承 租 人 ：衛 生 福 利 部 草 屯

, _ |
統 一 編 號 ：61945732 丨旋琶中丨丨丨出 議

屮 屮

住 址 ：南 投 縣 草 屯 鎮 御 史 里 1 4 鄰玉屏

電 話 ：049-2550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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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 0  4 年

，二  5

2 月 曰

故



(本頁請附在合約後面）

變  更 記 事 （本欄由出租機關填寫）

項 次 曰 期 内  容 備  .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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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經管國有房地出租 
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租金計算方式

(租期 1 0 4年 2 月 1 日〜1 0 9年 1 2 月 3 1 日）

‘ 、法源依據：

一 、 國有財產法第28條 ：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 

為收益。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二 、 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2 5條••本法第二十八條所稱處分，係指出售、交換、 

贈與或設定他項權利；所稱收益，係指出租或利用。

本法第二十八條但書所稱不違背其事業目的，係指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之 

組織法規或其主管法律規定，得將經管之財產提供他人使用；所稱不違背 

其原定用途，係指管理機關依計晝及規定用途使用中，兼由他人使用者。

:忠區二樓租用樓地板面積共955. 3 9平方公尺。

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忠區二樓平面圖

参 、土地租金：

一 、 依 「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」第四條第二項第一目規定：「基地年租金 

不得低於於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乘以百分之五」 。

二 、 算 式 ： ..轉.
租用面積955. 3 9平方公尺x7 0 0元（公告地價，註 1) x0. 05 =  3^438. 6 5元

与 33,439 元 / 年 。

第 1頁



肆 、房 屋 租 金 ：

一 、 房屋年租金= 房屋課稅現值xlO%x ( 出租面積土地/ 課稅面積）

房屋現值= 核定單價（元)x面 積 （iri) x(l —折舊率x折舊經歷年數），

X地段調整率X 分層分雜率

1 、 本監建物於81年 1 月啟用（折舊年數 22年）。

2 、 地段調整率（培德路）：70% 。

3 、 本監建築物房屋構造，以鋼筋混凝土造3 樓第二類（醫院)核定單價 

2,860 元 / r r i 。
4 、 折舊率：1% 。

5 、 分層分攤率：無 。

二 、 算 式 ：忠區總面積：8, 295 m2(課稅面積）。

忠區房屋現值=2, 860 元x8, 295 rrix(l —I%x22)x70%
= 12, 953,140 元 。

氺租用面積955. 39 m2。

*  房屋年租金=  12, 953,140xl0%x (955. 39 / 8, 295)
与149,190元 / 年 。

伍 、租 金 合 計 ：

一 . 土地租金：第 1 年（104/2/M 04/12/31)繳納 33, 439 元*11/12与30, 652 元 

第 2 年至第 6 年每年每次繳納33,439元 。

二 .房屋租金：第 1 年租約 104/2/1〜104/12/31 繳納 149,190*11/12与 136, 758 元。 

第 2 年至第 6 年每年每次繳納149,190元 。

三•租金總額：[30, 652+(33, 439x 5)]+[136, 758+(149,190x 5)]

=  197, 847+882, 708 =  1, 080, 555 元 ，分 6 次繳納 

第 1 年租約 104/2/1 〜104/12/31 繳納 30, 652+136, 758 =  167,410 元。 

第 2 年至第 6 年每年每次繳納182, 6 2 9元 。

註 1 : 102年 1 月 1 日地價調整為700元 。

第 2 頁


